	收集材料名称
	材料发放单位
	领取时间
	备注

	本科生档案袋（含毕业生原已建档的档案：高中高考阶段的档案材料、团员材料、各类获奖登记表、处分材料、专升本材料等）
	档案馆   学生档案室
	统一领取时间6月7-9日
地点：雁山校区图书馆西北角9楼档案馆学生档案室913
	 

	学生学习成绩卡
	教务处学籍科
	 6月21日
	

	教育实习评价表
	各学院教学秘书处
	
	师范生

	专业实习评价表
	各学院教学秘书处
	
	非师范生

	高校毕业生登记表
	各学院
	
	

	党员材料
	各学院党委
	
	密封盖章
移交

	健康卡
	校医院保健科
	 
	

	就业通知书 
	就业指导中心
	 6月25日（第一批）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高师培训中心
	 6月26-27日
	

	助学贷款材料  
	学工部资助中心
	 在档案馆
	


附件1：  2021届本科毕业生档案材料收集范围及归档材料领取时间安排表
说明：
1、学生学习成绩卡一份。
2、实习评价表（含教育、专业）、高校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份，一份存个人档案，另一份交档案馆806综合档案室刘老师，同时提交高校毕业生登记表中的学生名单纸质版、电子版各一份（365558653@qq.com）。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页码
	备注

	
	
	
	
	
	
	

	
	
	
	
	
	
	


3、 [bookmark: _GoBack]学生个人档案袋内只放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材料。入党积极分子但尚未发展入党的毕业生的党员材料不必归入个人档案, 由各学院党委将材料封好交由本人签领，带到用人单位党组织；正式党员的思想汇报装两份即可，预备党员的思想汇报全部归档。移交的党员档案需使用党员档案袋装封并加盖公章。
4、团员证、各类获奖证书不归档。
